(HC57)國文測驗題型模擬試題（98年9月7日二版）增補資料
P.4第21題

名字側寫在稱謂之下：是對於長輩或長官，為禮貌性的寫法。

EX：王主任明偉鈞啟

若是直式信封，則寫在稱謂的右側，字略小。

P.4第25題

「父母親大人」即可，不需加「仁慈」二字。

P.6第40題

「書狀」，為法律訴訟事件中，當事人向法院陳述時使用之狀紙。其應記載之事項，得見於民事訴訟法第116條：「當事人書狀，除別有規定外，應記載下列各款事項：一、當事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；當事人為法人、其他團體或機關者，其名稱及公務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二、有法定代理人、訴訟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住所或居所，及法定代理人與當事人之關係。三、訴訟事件。四、應為之聲明或陳述。五、供證明或釋明用之證據。六、附屬文件及其件數。七、法院。八、年、月、日。書狀內宜記載當事人、法定代理人或訴訟代理人之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職業、國民身分證號碼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電話號碼及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。當事人得以電信傳真或其他科技設備將書狀傳送於法院，效力與提出書狀同。其辦法，由司法院定之。

當事人書狀之格式及其記載方法，由司法院定之。」

其詳細之格式、範例，請見司法院網站：http://www.judicial.gov.tw/assist/assist03.asp
P.23第16題

解析：「揠然嚮風」，錯別字為「揠」，應更正為「偃」。

P.44第24題、P.51第15題

六書分別為：象形、指事、會意、形聲、轉注、假借。一般考試會考的是前四者，後二者幾乎不入考題。象形、指事，屬於獨體的文（即不可拆解），會意、形聲屬合體的字（即可拆解），簡單說，考生看見考題，宜先判斷是否可再拆解。若可，則不可能為象形、指事。再判斷拆解開來的部分，可有聲音或意義上的關係，如具聲音上的關係，如「伴」=人+半，半為其聲符，此為形聲字。如具意義上的關係，如「男」=「田」+「力」，為田事出力者，即為男，此為即為會意字。

P.90第4題

「西伯幽而演《易》，周旦顯而制《樂》；不以隱約而弗務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」此為「錯綜」修辭，將句式之次序加以變動，其原句式應為：「西伯幽而演《易》，不以隱約而弗務；周旦顯而制《樂》，不以康樂而加思。」讀者可參閱大華傳真出版社「1C53初等國文測驗題型（含公文格式用語）」P.304-305。（A）、（B）、（D）選項，也都是錯綜修辭，其原句式如下：

（A）風霜高潔(風高霜潔。

（B）江上之清風，與山間之明月，耳得之而為聲，目遇之而成色(江上之清風，耳得之而為聲，山間之明月，目遇之而成色。

（D）山猿谷鳥，哀鳴啾啾(山猿哀鳴，谷鳥啾啾。

P.114第3題

（A）鹿(祿。

（B）蓮(憐。

P.131第34題

由於題幹作品句式參差不齊，（A）、（D）選項讀者一開始就可剔除了。元曲與宋詞雖都是可入樂，但最大的不同在於作品風格大為不同，宋曲為文人所作，故質性含蓄婉約，用字遺詞較為典雅高尚，善寫深、靜而帶愁緒的情思；元曲則是平民文學，質性上較為淺俗直爽，用字遺詞不講究，摻雜方言俚俗，且可加襯字，多寫一般生活上樂天知足的心境。題目合於宋詞的詞境，故選（B）。

